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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2-202-011

黑龙江某彩涂板材有限公司诉威海某船务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

输合同纠纷案

——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承运人免责事由的认定

关键词 民事 海上货物运输合同 货物损坏 过错 免责

基本案情

原告黑龙江某彩涂板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彩涂板材公司）诉称

，其委托威海某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船务公司）将一批钢材由中

国常熟运输至俄罗斯大卡缅。某船务公司的代理人于2021 年6月 19 日

签发了编号为CSBKN01/02的提单，提单记载的货物品类别为钢结构与钢

材,件数为 321 件，承运船舶为“某99”轮。 2021年6月 24 日，货物

运抵目的港后，在卸货过程中发现货物出现弯曲变形、凹陷、擦刮等严

重损害情况，合计损失1,501,932.99 元。某船务公司作为承运人，应对

货损承担赔偿责任，故请求判令某船务公司赔偿其损失人民币

1501932.99元及利息。后某彩涂板材公司变更诉请金额为178400元。

某船务公司辩称：涉案货物为钢结构，没有任何外在包装。在卸货

和接收货物时如果有损失，可以立即发现。涉案货物的卸货报告记载

，在整个卸货过程中及交货前，货方没有任何人提出货损声明。即便货

物真实存在损失，也是由于托运人的原因造成，并非发生在承运人的责

任期间。本案货物在装货时，货物本身即存在货损，对于该部分损失属

于货物的固有缺陷，承运人不应当承担责任。

法院经审理查明：“某99”轮登记的船舶所有人为某船务公司。

2021年6月18日，某彩涂板材公司向“某99”轮的船东、管理人、经营人

等出具一份《保函》，载明：提单CSBKN01/02，321件钢结构、轨道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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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某彩涂板材公司装上该船舶，大副收据上记载有如下批注：（1）发

货人要求雨中作业；（2）阶梯轨道轻微变形涉及5件货物；（3）铁轨部

分锈蚀；（4）网垫部分锈蚀；（5）过渡平台锈蚀和变形；（6）发货人

负责装载和系固，船方不负责；（7）发货人承担甲板货的风险。某彩涂

板材公司请求船方为上述货物签发清洁提单，并作出相应承诺。次日

，某船务公司的代理人向某彩涂板材公司签发一份编号为CSBKN01/02号

的清洁提单。2021年6月25日，“某99”轮到达卸货港（俄罗斯大卡缅

）并开始卸货，于同年6月28日卸货完毕。某船务公司提供的《卸货报告

》载明：货物卸货及接收过程中，未发现差异和/或货损而提起的声明通

知。

南京海事法院于2023年2月16日作出（2022）苏72民初889号民事判

决：驳回某彩涂板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海商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承运人

向收货人交付货物时，收货人未将货物灭失或者损坏的情况书面通知承

运人的，此项交付视为承运人已经按照运输单证的记载交付以及货物状

况良好的初步证据。”本案中，某彩涂板材公司主张的货损为“弯曲变

形、凹陷、擦刮”等，该种货物损坏情况，通过外观查看即可看出，应

当是显而易见的，理应在卸货时即可发现。但某彩涂板材公司并未提供

证据证明收货人或原告自己在货物卸货时或其他合理时间内将货损情况

通知了某船务公司。相反，某船务公司提供的卸船报告载明未发现有关

货损的声明或通知。某彩涂板材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自身或收货人在

涉案货物卸货或交付过程中及时向某船务公司通知了货物存在货损的情

况，应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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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根据某彩涂板材公司于2021年6月18日出具给“某99”轮的船东

等主体的《保函》，某彩涂板材公司对于其向某船务公司交付的货物存

在部分变形、锈蚀，并由发货人承担甲板货的风险等情况是清楚的，说

明涉案货物在交付前即存在有部分货物变形的情形。另某彩涂板材公司

提供的《货损检验报告》载明货物损坏原因主要为货物在货舱积载不当

和系固方式错误所致，而根据《保函》可知系由发货人负责货物的装载

和系固，船方对此不负责。根据《海商法》第五十一条中有关承运人免

责事由的规定，货物发生损坏是由于托运人、货物所有人或者他们代理

人的行为造成的，承运人不负责任。因此，如果某彩涂板材公司提供的

《货损检验报告》真实合法有效，根据该检验报告载明的货损原因，货

损亦不是因某船务公司的过错所导致，某船务公司对此应不负责任。

裁判要旨

通常情况下，承运人在卸货港应当按照提单记载交付货物。根据《

海商法》第八十一条的规定，承运人向收货人交付货物时，收货人未将

货物灭失或者损坏的情况书面通知承运人的，此项交付视为承运人已经

按照运输单证的记载交付以及货物状况良好的初步证据。如果货物没有

任何外在包装，在卸货和接收货物时，对于可以立即发现的货物损失

，货方并未向承运人提出货损声明，应当认定承运人交付的货物状况符

合约定的交付要求。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51条第1款第8项、第81条第1款

一审：南京海事法院（2022）苏72民初889号民事判决（2023年2月

16日）

 

本案例文本已于2024年3月29日作出调整


